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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高玮琼 联系电话： 34027066

项目概况

项目相关资源投入
和制度建设情况

项目总目标

年   度
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20   年）

民族和宗教事务工作

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张苏华

     起始日期：               2020-01-01         结束日期：                      2020-12-31

根据市民宗局、区委统战部部署，开展相关工作，重点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统战干部、宗教活动
场所文明创建，民族宗教界人士的政策法规培训、宗教团体到期换届，以及清真食品的监督和三网
两责培训等工作。民族和宗教事务工作经费分为法律顾问费、天主教爱国会专项、扶持少数民族专

项经费、民族宗教事务经费、各类活动经费。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意见》、《上
海市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以及市民宗局有关工作要求、民宗办工作职责
。

 必要性:区民族宗教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导，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和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紧紧围绕高举旗帜，服务社会，确保安全的工作思路，深入基层调研，
健全制度机制，加强民族和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教育，增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宗教领域法
治化、规范化建设，保持民族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可行性:结合工作实际，经主任办公会集体讨论决定，由闵行区民宗办作为项目主管部门，主要负
责项目计划和实施管理，编制年度预算，经领导批准同意后，报闵行区统战部按照法定程序审核、
报批。 审批通过后，根据项目预算逐一展开活动，项目可行。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0

二、当年预算： 1121500

     （一）财政拨款： 1121500

        1.上级财政拨款： 0

        2.本级财政安排： 1121500

        3.下级财政配套： 0

填报日期：

      (二)其他资金： 0

项目预算金额为1121500元，全部为财政拨款。为保障项目有序进行，项目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
《市商务委、市民族宗教委、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清真食品基本供应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2016年1
月31号）；《上海市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

理办法》等文件要求有推进。

通过全年项目的开展，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培养民族宗教代表人士，创建民族团结进
步先进单位和文明宗教活动场所，维护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

协助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清真食品行业监督检查工作、少数民族困难家庭的帮困救助工作
、少数民族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做好信教群众的团结工作。

通过各类活动，密切政府与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关系，加强沟通与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体现政府
对他们的关心和尊重。

营造良好的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的氛围，完成市民宗局部署的工作任务。
密切政府与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关系，加强沟通与交流。

协助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清真食品行业监督检查工作、少数民族困难家庭的帮困救助工作
、少数民族志愿者队伍的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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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目标

三级目标

法律顾问工作完成率

项目活动完成率

项目培训工作完成率

补贴发放完成率

项目开展质量达标率

法律顾问项目完成及时性

项目活动举办及时性

项目培训完成及时性

清真摊位补贴发放及时性

宣传民族宗教政策法规

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清真食品规范经营

协助政府做好相关工作

加强沟通和交流

规避法律风险

长效管理机制设置情况

满意率

明细
金额

依据 数量

15000.00 1.00

16000.00 1.00

10600.00 1.00

352000.00 1.00

15000.00 1.00

30000.00 1.00

12600.00 1.00

64000.00 1.00

20000.00 1.00

15000.00 1.00

24000.00 1.00

20200.00 1.00

15000.00 1.00

60000.00 1.00

32500.00 1.00

10000.00 1.00

50000.00 1.00

10000.00 1.00

349600.00 1.00

金额合计 ---- ----

工作计划，包括春节联谊活动、法规宣传月活动、国庆中秋茶话会等活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2020  年）

项目名称： 民族和宗教事务工作 金额单位：元

项目构
成

主体
活动
(作业
、任
务）
和对
应产

项目包含5个子项目，具体包括法律顾问费、天主教爱国会专项、扶持少数民族专项经费、民族宗教事务经费（包括民族事务相关业务培训、民族团结进步社区创建经费、清真食品行业监督检查员经费、清真专摊租金补贴、三网两责培训等）、各类活动经费（包括春节联谊活动、法规宣传月活动、国庆中秋茶话会、基督教、天主教圣诞节活动）

数量

工作计划质量

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对2020年所需咨询的法律事务进行咨询

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包括民族事务相关业务培训、三网两责培训、宗教事务相关业务培训等

工作计划，主要为发放清真专摊租金补贴、

工作计划

时效

产出
目标

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

效果
目标

预期性目标满意度

社会效益

影响
力目
标

绩效
目标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工作标准长效管理

依据 备注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法律顾问费 法律顾问费用 15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各类活动经费
基督教、天主教

圣诞节活动
16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扶持少数民族专项经费
扶少数民族发展

基金
106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扶持少数民族专项经费
购买区少数民族

联合会服务
352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民族宗教事务经费
民族事务相关业

务培训
15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民族宗教事务经费
民族团结进步社

区创建经费
30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民族宗教事务经费
清真食品行业监
督检查员经费

126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民族宗教事务经费
清真专摊租金补

贴
64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民族宗教事务经费 三网两责培训 20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民族宗教事务经费
少数民族基本情
况调查人员经费

15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民族宗教事务经费
涉外宗教活动场
所监管聘韩语翻

译
24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民族宗教事务经费
文明和谐寺观教

堂创建
202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民族宗教事务经费
宗教事务相关业

务培训
15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民族宗教事务经费
宗教团体、场所

财务审计
60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民族宗教事务经费 宗教团体换届 325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各类活动经费 春节联谊活动 10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各类活动经费 法规宣传月活动 50000.00 年度项目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各类活动经费 国庆中秋茶话会 10000.00 年度项目

项目
构成
分解

---- ---- ----

民族和宗教事
务工作

天主教爱国会专项
购买天主教爱国

会服务
349600.00 年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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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制度 合同管理

报销时提供的项目合同要有具体物品金额、
数量、单价、材质、交货方式、合同签订日
期等合同构成要素、所购物品明细清单、发
票（要有明细、数量、用途）、发放物品清
单等凭证。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预算管理制度 预算审批机制

闵行区民宗办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编制年度部
门预算。经区民宗办领导批准同意后，报闵
行区委统战部按照法定程序审核、报批。部
门预算由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组成
。年度预算经部门领导集体讨论通过后上报
区委统战部。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财务管理制度
资金拨付管理机
制

有实际使用需求时，由单位内的实际使用科
室将报销材料交部门财务填列报销单，经过
部门领导审批签字后交给区委统战部，再由
区委统战部付款。单笔费用开支在一万元
（含一万元）以上的，由办公会集体讨论，
最后，若预算批复的额度大于实际使用的额
度，形成结余资金，年末由区财政局统一收
回。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20   年）

项目名称：民族和宗教事务工作

制度保障 文件名称 具体措施 保障阶段


